（參考用）演藝團體名稱分類表

	類別
	名稱
	說明

	戲劇類
	國劇團、話劇團、地方劇團、歌劇團、掌中戲團、傀儡戲團、皮影戲團等
	1、 地方劇應冠以地方名稱如○○湘劇團、○○江淮劇團。

2、 歌劇團專指台灣地方歌仔戲團。

3、 掌中戲又稱布袋戲。

4、 傀儡戲又稱木偶戲。

	音樂類
	國樂團、民俗樂團、管樂團、弦樂團、管絃樂團、交響樂團、合唱團、鼓號樂團、輕音樂團、口琴團、打擊樂團等
	1、 凡具有民俗色彩之樂團如南管、北管等通稱民俗樂團。

2、 凡是輕型樂器如吉他、手風琴等組合者通稱輕音樂團。

	舞蹈類
	民族舞蹈團、芭蕾舞團、爵士舞團、踢躂舞團、現代舞團、舞蹈團等
	1、 凡包括兩種以上之舞蹈者通稱為舞蹈團。

2、 民族舞蹈分中華民族舞蹈團與外國民族舞蹈團（即外國之土風舞）。

	特技類
	特技團、雜技團、魔術團、馬戲團、歌藝團、國術團等
	國術團係以表演為職業者。

	綜藝類
	歌舞團、綜藝團等
	除歌舞團外凡包括兩種以上項目者通稱綜藝團。


桃園縣演藝團體登記申請表

受文者：桃園縣政府

主旨：檢送演藝團體登記申請表暨相關表件兩份（如附件），請惠予核辦。

	演藝團體名稱
	
	浮貼負責人照片兩張

	團址
	
	

	登記類別（打(）
	戲劇
	
	音樂
	
	舞蹈
	
	傳真
	

	
	特技
	
	綜合
	
	其他
	
	
	

	表演項目
	
	電話
	

	負責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人
	
	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式兩份）如下（影本請簽註「與正本相符」並加蓋負責人私章）：

□附件一：組織章程

□附件二：團員名冊

□附件三：年度計畫

□附件四：財物計畫

□附件五：財產目錄

□附件六：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

□附件七：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八：負責人信用證明文件正本

□附件九：團址設立處所證明文件
□其他：

（以上資料請裝訂並加蓋騎縫章）


附件一

桃園縣演藝團體組織章程：

【非營利演藝術團組織章程參考版本。此參考版本為符合免稅規定的制式版本，僅供參考。】

第 一 條    本團名稱：○○○○○

第 二 條    本團依桃園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登記設立

第 三 條    成立宗旨：(請明訂該團體為公益或非營利活動為目的)

第 四 條    本團團址：

第 五 條    業務範圍：(必須明訂該團體之業務，因為依照非營利免稅規定，團體不得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第 六 條    本團之經營理念：

第 七 條    發展目標與策略：

一  近期

二  中期

三  長期

第 八 條    本團設：(請明訂團長、藝術指導、行政人員等各項職權)

第 九 條    每年(每月)至少召開○○次會議(請明訂固定會議時間與次數)

第 十 條    （需明訂本團依法運用財產，且因本團屬於公益與非營利團隊，不得有分配盈餘行為）。

第十一條    本團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業務及會計年度。

(必須有清楚的財務及會計制度，方符合免稅標準)

第十二條    解散後，財產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相關規定必須符合本縣演藝團體輔導規則之規定）

第十三條    其他（如無則刪除）

（附件二）

桃園縣演藝團體演職員名冊

團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簽章
	


備註：＊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依式自行加填

      ＊簽章欄請親自簽名或蓋私章。

（附件三）

桃園縣演藝團體年度計畫                  負責人：                   簽章

	團隊名稱
	
	成立日期
	

	團隊組織架構
	藝術指導：
□有 
  



人　□無

行政人員：
□專職

   


人    
□兼職


   

人

團　　員：
□專職


   

人    
□兼職


   

人
	稅籍編號
	

	成立宗旨
	

	訓練計畫
	

	每年預計展演次數
	國內
	
	國外
	

	未來營運計劃
	


· 請依式填寫或自行繕製

·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附於後

（附件四）

桃園縣演藝團體財物計畫（註明購置財物及演出收入項目來源…等）

（附件五）

桃園縣演藝團體財產目錄

團名：                                     負責人：              簽章

	分類
	項目名稱
	單價
	數量
	總價
	購入日期
	備註

	
	
	
	
	
	
	

	
	
	
	
	
	
	

	
	
	
	
	
	
	

	
	
	
	
	
	
	

	
	
	
	
	
	
	

	
	
	
	
	
	
	

	
	
	
	
	
	
	

	
	
	
	
	
	
	

	
	
	
	
	
	
	

	
	
	
	
	
	
	

	
	
	
	
	
	
	

	
	
	
	
	
	
	

	
	
	
	
	
	
	


附註：

1、 分類欄按：建築、土地、車輛、教材、教具、儀器、辦公設備、教室設備、實習設備、圖書、文具、醫護設備、衛生設備、消防安全設備、其他等循序填寫。

2、 本團所有財產悉列本清冊，不得遺漏，以便主管縣市政府查核。

3、 本清冊如不敷應用，得依實際數量按分類循序依式自行加填。

（附件六）

組織架構暨業務職掌

團名：                          

（功能分組或分部……）




負責人－(團長)－(副團長或管理)－





[image: im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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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桃園縣演藝團體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負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負責人身分證背面影本


以上影本與正本相符。

（附件八）

負責人信用證明文件正本(請附負責人存款證明)
（附件九）

團址設籍處所之同意使用證明（團址需設本縣。自用房屋附建物所有權狀；團址非負責人所有，須附有效租期六個月以上租賃契約書或建物所有權人六個月以上之使用同意書）

團址所有人同意書（附件九）

茲座落於（團址處所）………………………….，
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無條件提供（演藝團
名）…………………………使用。

此證

團址所有人(簽章)：

演藝團體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名稱：


職掌：





表演專長


擔任職務





(蓋章)





名稱：


職掌：





名稱：


職掌：





名稱：


職掌：





名稱：


職掌：





名稱：


職掌





名稱：


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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